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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尚公（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尚公（杭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蒋胤华律师、胡晓婷律师出席公司 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杭州园林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

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通过现场会议方式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本所律师仅根据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

性发表意见，而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材

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

法律责任。  

 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生态设计研发总部的议案》，并于 2025

年 6月 17日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和

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等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以及会议审议事

项、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离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已达 15日。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7月2日（星期三）

下午14:30在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136号西溪世纪中心2号楼南楼5层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吕明华主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所告

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网络投票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日上午9:15至

2025年7月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已对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等内容进

行了充分披露，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安排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与公司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公告一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根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

2025年 6月 27日下午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授权代表、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以下统

称“股东”）共计 1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5,412,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9.3993％。其中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9,922,8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56％。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载明公司截至 2025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在册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上述股东有

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除上述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

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2、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

网络投票结果，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127名股东参与网络投

票，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69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62％。其



 

 

中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2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695,8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62％。 

综上，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42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0,108,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456％。其中通过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3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4,618,63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918％。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已于 2025年 6月 16日上午 10:00以

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 2025年 6月 17日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公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

结束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

由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以及本所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网

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并对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形成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生态设计研发总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7,934,629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90％；反对 64,40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9％；

弃权 2,1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9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2,444,533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689％；反对 64,40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6％；弃权 2,109,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95％。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予以投票表决，没有对公告未载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

票和监票，在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后，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建设智慧

生态设计研发总部的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比例通过。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尚公（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尚公（杭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蒋胤华）                          

 

                                           经办律师：                 

                                                      （蒋胤华） 

                                            

                                              

                                           经办律师：                

                                                     （胡晓婷）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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